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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54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5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署忠誠樓 3樓會報室 

主持人：李副署長文章                     紀錄：楊文甫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准予備查。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由一、性騷擾個案報告，建議增加統計類別（如性別、身分別、

地點）等，對機關教育宣導與防治應會有所幫助（業管

單位：本署防治組）。 

決議：已於本次會議中報告，本案解除列管。 

案由二、建議統計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男女人數及比例（業管單

位：本署人事室）。 

決議：已於本次會議中報告，本案解除列管。 

二、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決議：個案報告備查；有關涉及性騷擾案被列為教育輔導對象，

派出所所長須對輔導對象定期家訪，所長的角色及專業均

非心理輔導，請本署督察室檢討相關規定與做法。另機關

浴廁發生偷拍案件，請本署防治組就個案移請本署後勤

組，針對硬體設施進行改善等措施。 

三、「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專題報告」。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請本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將委員意見納入

簡報修正參考。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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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肆、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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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由一、性騷擾個案報告，建議增加統計類別（如性別、身分別、

地點）等，對機關教育宣導與防治應會有所幫助（業管單

位：本署防治組）。 

案由二、建議統計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男女人數及比例（業管單位：

本署人事室）。 

黃委員翠紋 

如果人事系統如可更新，建議將此項列為性別統計指標。另資料第 9頁，

警察官及行政人員的比例各為何？身分別應該會影響到申請留職停薪狀況。

如此可以看出身分別與年齡的資料，分析上會更加完整。 

邵委員玉琴 

針對統計表部分，表格名稱應為「署屬警察機關學校」，而非「各署屬」，

語意上會比較精確。此外，比率部分可在統計表中增設「占比」欄位做彙整。

感謝人工統計，樂見以後能以電腦作業減輕同仁負擔。 

黃委員淑玲 

對警政署的各機關組成不瞭解，此份表格未呈現各縣市警察局數據？ 

蔡委員曉雯 

與秘書單位討論時，考量是人工統計，爰先呈現本署所屬機關數據。委

員提到以電腦作業統計，我們會與資訊室討論，如能設計，即可統計各地區

及所有機關的數據給委員參考。 

林委員志盛 

以秘書室主任身分回應，因本小組名為「內政部警政署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因此辦理範圍框在署本部及署屬機關。各縣市警察局有其所屬之性別平

等工作小組，此部分是有所區別。 

主席 

依林主任的所言，署的部分僅包含本部及署屬機關，各縣市（政府）警

察局召開所屬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不過，此類數據很重要，可與資訊室

協調討論，將各縣市的部分亦呈現出來，則可瞭解各縣市的狀況。如委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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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請各縣市提供資料，或可將把署屬機關及縣市表格分開做處理的。 

二、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鄭科長仕偉（防治組代表） 

（詳如會議個案報告資料） 

吳委員啓安 

有幾點提醒，一些綠色（案件少）的區域，受理申訴流程是否有黑數存

在？另此次個案報告，有兩個案子有移送法辦（臺北市記兩大過案、南投縣

案例 4）。這幾天參與家暴研究，發現很多被害人反而要被迫離開原單位，加

害人卻留在原地。以南投案為例，行為人裸露下體被移送法辦，據瞭解，該

女警已經離開原單位，但行為人雖然被調走，後續卻支援原單位。當事人會

覺得提出申訴沒有用，反而自己要離開。建議此類移送法辦案件，是不是等

刑事調查告一段落後再來做處置？須顧及被害人提出申訴後的感受。 

主席 

通常縣市發生性騷擾，是在調查前就先隔離雙方，通常會先處理行為人

離開。請本署防治組要去瞭解南投這個個案，並提醒各縣市注意。此外，此

份統計表非常有意義，建議可放到「署務會報」中。讓各縣市（政府）警察

局長瞭解機關在全國的排名與狀況，由數據找出政策上的問題並解決。 

黃委員翠紋 

針對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有幾點延伸的建議：第一，這幾年協助機

關、學校調查性騷擾案件，發現近二十年來案件數量沒有減少，但案情變得

很輕微。顯示大家權利意識提升，但亦考驗調查人員的專業度。目前法規對

性騷擾的定義因不夠清楚，如果基層人員認為「只要申訴人覺得不舒服」即

成立，這會影響調查品質與結果。第二，前一段時間協助某一個機關調查申

訴案件，該案件申訴人在 A 機關因性騷擾申訴成立被列為教育輔導對象，調

到 B 機關後須持續列為教育輔導對象，後來因一些原因對其主管提出職場不

法侵害申訴，本案經調查雖然申訴案不成立，但 B 機關的所長因勤務繁忙未

依規定每月執行家訪，並因此而被依「偽造文書」移送法辦。性騷擾行為人

經決議列為教育輔導對象，必然有其必要性，然而目前各分駐(派出)所所長

勤務負擔非常大，不應便宜行事將輔導責任丟給派出所主管。再者，所長的

角色及專業均非心理輔導，如此僅會流於形式，出事尚須被法辦，建議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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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討相關規定與做法。 

邵委員玉琴 

報告第 11 頁，調查完成的申訴事件小計是 12 件，但分項加總後不等於

12 件，數據有出入請檢視。第 13 頁案例 3 所載「記一大過解職」，與現行法

令規定之「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不符，請確認。第 23 頁的「統計期程」，一

般會講「統計期間」。此外，描述行為人與被害人性別以「男性最多、女性次

之」，如此敘述，可能隱含不僅男、女兩性，建議修正。最後，對於連續零案

件的縣市，以及案件激增的縣市，有無相對應獎懲或提醒機制？建議提供參

考。 

黃委員淑玲 

第一，案件不提申訴，未經調查小組調查，可以直接處置嗎？例如第 19

頁案例 13，不提申訴卻記了兩大過免職？第二，第 22 頁案例 20，不提出申

訴，但被害人高達 5名，且牽涉肢體觸碰，情節蠻嚴重的，卻僅記申誡兩次？

處分標準讓人疑惑。第三，第 24 頁發生地分析，辦公場所占了 43％，是不是

派出所居多？如果是的話，應針對派出所基層加強教育宣導。 

鄭科長仕偉（防治組代表） 

有關吳老師的意見，會後將瞭解南投案件，有可能是因為人力配置或環

境關係的處置。黃老師建議瞭解與其他公務員比例的部分，我們會去瞭解；

邵委員對簡報數據及用字的建議，將注意修正。黃老師提到教育訓練落實到

派出所的部分，從 112 年開始，警察常年訓練的學科教材中已固定納入性騷

擾案件教育，會請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加強落實到末端。關於獎懲機制，

如主席所提在署務會報公開數據提醒局長是可以的，但如訂定獎懲機制，牽

涉到機關獎懲，恐怕會出現黑數，或影響被害人的申訴意願。至於不申訴案

件的處分標準，請督察室說明。 

郭專員文正（督察室代表） 

關於同仁違法的案件，均係依據個案情節來查處的。 

主席 

警察機關有「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獎懲必須符合規定，同時亦會參照之

前的案例來比較，因此不致會有落差太大的狀況發生。 

鄭科長仕偉（防治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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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申訴的案件，基本上不會提到外聘委員的審議會議討論。為什麼

處分當事人？部分案件可能有損警譽，或有勤務上的缺失，機關會以其他規

定（如違反紀律）來處分，而不是以「性騷擾」案來做處分。 

郭專員文正（督察室代表） 

如當事人未提出申訴，會針對他整個行為過程，是否有勤務缺失或其他

違反紀律行為進行審議與處分。 

林委員志盛 

如不申訴的案件，單位如何得知並進行調查？但此類案件卻放在「性騷

擾案件」裡做統計？如案件已放在性騷擾案件相關統計資料，是否應依性騷

擾程序處理？ 

鄭科長仕偉（防治組代表） 

被害人即使不提出申訴，只要機關知悉有性騷擾情事，防治組均將全程

列管機制，即交由督察單位主動啟動查處及釐清事實的必要程序。此外，針

對不申訴案件，除督察單位釐清事實外，各警察機關的「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亦須提案討論。此類程序保障被害人權益，被害人不會因為顧忌同事或長官

不申訴，而損失應有的權益（如將雙方隔離、對行為人進行法治教育、提供

被害人心理諮商等）。 

主席 

有時案件可能為第三人提出，但被害人主張不申訴，可能不想打官司或

不想讓行為人受刑事處分，但希望行為人接受行政處分並調離現職。督察單

位調查如涉及其他不當行為，會針對違紀部分做處分。另補充兩點：第一，

黃老師提到的問題很有道理，派出所長具有輔導專業性嗎？警察工作繁重，

身心狀況有問題的不會少，去年已要求各縣市增加心理諮商預算。督察室應

正視思考此類情形，所長做基本的查訪，後續轉介給外部專業心理諮商。第

二，關於警察廳舍，如案例 3 偷拍沐浴事件，如果浴廁隔板上下方有空隙，

應將隔板堵起或加高，個案硬體設施改善須加強，毋須等派出所重建始改善。 

三、「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專題報告」。 

許副總隊長明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代表） 

（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邵委員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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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長輔導案，確實需要專業人士介入，各機關均有 EAP（員工協助方

案），可結合心理師跨域合作。關於浴廁設備防偷拍，可先從個案硬體設施做

改善。報告第 30頁慶祝母親節慰問活動，除慰問身為人母之女性同仁外，亦

可針對身兼母職的男性同仁予以慰問。另第 31 頁提及「性平三法」，跟蹤騷

擾防制法業已公布施行，或可稱「性平四法或性別專法」，謹供參考。第 33

頁照片中浴廁隔板似為「上空」，此部分可再檢視改善。 

吳委員啓安 

肯定保二總隊在統計資料裡將男女性別做得很明確，這對性別影響評估

是很重要的資訊。第 28頁提到各委員會的性別比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其他 3個委員會均已達標，但「人事甄審委員會」的比例落差似乎較

大，建議可思考如何讓比例趨近於平衡。 

黃委員淑玲 

兩個建議，我在瑞典做過研究，警察人員配戴的防護裝備或武器，是否

有因應身高、體重或性別不同而提供不同尺寸？始能符合每位警員的需要。

第二，臺灣是亞洲第 1 個通過同婚法案的國家，警政署對於警察同仁本身是

「同志」或「跨性別」的議題，是否有相關的討論或友善的政策？ 

許副總隊長明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代表） 

人事甄審委員會比例，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略

以，本機關人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

數乘以該性別人員占本機關人員比例計算，目前有 5 位女性委員，是符合法

規的，但將會注意委員會性別衡平原則。此外，目前配發 PPQ 手槍握把可以

變更大小，女性手比較小，可以換小握把，設計上已經有照顧到。 

鄭科長仕偉（防治組代表） 

受理案件時，對多元性別會更具同理心。例如同志在報案時如遭到不禮

貌對待，我們已將民間團體的意見融入行政規則位階之「注意事項」。詢問時

會避免直接稱呼先生、小姐，亦提醒員警勿有性別刻板印象。 

主席 

現今警察越來越注重自身權利，包括男性請育嬰假亦趨普遍。現在大家

學會尊重多元性別。至於參加遊行，如係於非勤務時間不穿著制服，以個人

名義參與，無論是哪種遊行，只要合乎規定均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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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啓安 

補充說明，針對同性伴侶議題，警政署立場是不會有歧視對待。過去我

們亦處理過男警之間的性騷擾案。只要在服儀規定範圍內，我們均係尊重與

合乎規定的。從建立友善職場開始，下班後於非勤務時間去參加遊行，我們

亦不會給予負面評價。 

主席 

請業務主辦單位詳實記載，並通知各業管單位辦理。希望能透過此類檢

視方式，讓警察機關性別平等工作與案件處理越來越完善。再次謝謝大家，

會議到此結束。 


